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22层)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 明

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的全部内容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３

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０１５

年修订）》及其他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

编制。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

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主承销商已对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主承销商承诺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因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公司债券未能按时兑付本息的，主

承销商承诺负责组织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相应还本付息安排。

受托管理人承诺严格按照相关监管机构及自律组织的规定、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的约定，履行相关职责。发行人的相关信息披露

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债券持有人遭受损失的，或者公司债券出现违约情形或违约风险的，受托管理人承诺及时通过召

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等方式征集债券持有人的意见，并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发行人、增信机构、承销机构及其他责任

主体进行谈判，提起民事诉讼或申请仲裁，参与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等，有效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受托管理人承诺，在受托管理期间因其

拒不履行、迟延履行或者其他未按照相关规定、约定及受托管理人声明履行职责的行为，给债券持有人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及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并自行承担相关风险。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的经营风险、偿债风险、诉讼风险以及公司债券的投资风险或收益等作出判断或者

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本期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认购或持有本期公司债券视作同意本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及本募集说明书中其他有关发行人、债

券持有人权利义务的相关约定。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未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投资者若

对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审慎考

虑本募集说明书第二节所述的各项风险因素。

重大事项提示

一、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泛海控股”）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的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编号为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１８３

号《关于核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泛海控股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３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由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的申报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复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度，存在跨年度发行的情形。因此，按照公司债券命名惯例，并征得主管部门同意，该公司债券名称由原先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变更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于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

发行方式，首期债券已经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８

日发行完毕，故本期债券名称确定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

３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１０

亿元。 本期债券简称为“

１６

泛控

０２

”，债券代码为“

１１２３６２

”。

三、本期债券名称变更不改变原签订的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法律文件效力，原先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对更名后的公司债券继续具有法律

效力。前述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持有人会议规则》、《泛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等文件。

四、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上市交易申请，并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

同时挂牌（以下简称“双边挂牌”）。目前本期债券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双边挂牌的上市条件，但本次债券上市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

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公司无法保证本期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若届时本期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

牌上市，投资者有权选择在上市前将本期债券回售予公司。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

期债券不在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其它交易场所上市。

五、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六、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期末净资产为

１

，

３４８

，

０９９．７９

万元（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资产

负债率为

８６．１９％

（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７８．６０％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４．５０％－６．００％

， 按照询价区间的上限及超额配售的上限进行计算， 每年需要偿还利息为

７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追溯前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７８

，

２０７．７０

万元、

１１８

，

１２０．８１

万元

和

１５５

，

８６６．８９

万元，公司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１１７

，

３９９．１３

万元，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发布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８６

，

７０３．５３

万元至

２１７

，

８２０．７８

万元之间，按

照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下限进行计算，预计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１５３

，

５６３．７４

万元（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因此，公司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本期债券的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见发行公

告。

七、公司净资产、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等各项指标，符合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条件。

八、经东方金诚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债券信用评级为

ＡＡ

。该等评级表明发行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

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考虑到信用评级机构对发行人和本期债券的评级是一个动态评估的过程，如果未来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对发行人主

体或者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本期债券的市场价格将可能随之发生波动从而给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造成损失。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出具后，东方金

诚将每年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与首次评级报告保持衔接，如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与上次评级报告在结论或重大事项

出现差异的，东方金诚将作特别说明，并分析原因。不定期跟踪评级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进行，东方金诚评级人员将密切关注与公司有关的信息，

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安排不定期跟踪评级并调整或维持原有信用级别。

九、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本次债券质押式回购相关申请尚需相关

机构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十、公司债券属于利率敏感型投资品种。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总体运行状况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债券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

性。因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的形式且期限相对较长，市场利率波动可能使本期债券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十一、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拟在深交所上市。由于本期债券具体交易流通的审批事宜需要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公司无法保证本期

债券能够按照预期上市交易，也无法保证本期债券能够在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可能会出现公司债券在二级市场交易不活跃甚至无法持续成交的

情况，投资者可能会面临债券流动性风险。

十二、遵照《公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为维护债券持有人享有的法定权利和债券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权利，公司已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投资者通过认购、交易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公司债券，即视作同意公司制定的《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出席会议、出席会议但明确表达不

同意见或弃权以及无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债券持有人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的任何有效决议

的效力优先于包含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主体就该有效决议内容做出的决议和主张。

十三、本次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若受国家政策法规、行业及市场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未能如期从预期的还

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可能将影响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期偿付。若发行人未能按时、足额偿付本期债券的本息，债券持有人亦无法从除发行人外的第

三方处获得偿付。若公司经营不善而破产清算，则本期债券持有人对发行人抵质押资产的求偿权劣后于发行人的抵质押债权。

十四、为明确约定发行人、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公司聘任了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并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投资者通过认购、交易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视作同意公司制定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十五、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和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 发行人合并报表负债总额分别为

２

，

７０６

，

０３７．２６

万元、

４

，

０８６

，

３３２．５１

万元、

５

，

８３７

，

４０５．７８

万

元、

８

，

４１５

，

７８４．１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６８．９５％

、

７５．８９％

、

８２．３５％

、

８６．１９％

，负债规模较大，资产负债率较高，且呈上升趋势。房地产行业属于资金密集

型行业，高负债运营是房地产企业的普遍特征，虽然具有上述行业特征，但如果公司不能合理控制债务规模和匹配债务期限结构，将会对公司的进一

步融资能力和本期债券的偿付产生不利影响。

十六、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债券存续期第

３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将由公司与主承销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

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

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仍维持原票面利率不变。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

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

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十七、房地产行业受经济发展周期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大。一般而言，在宏观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行业投资前景和市场需求都将看

好；反之，则会出现市场需求萎缩，经营风险增大，投资收益下降。同时，为保持房地产行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政府根据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利

用行政、税收、金融、信贷等多种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政府出台的政策将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总体供求关系与产品供应结构，并对房地产市场

及房地产企业的经营造成影响。

发行人作为房地产企业，也受到经济发展周期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其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都将可能随之波动。

十八、房地产行业具有地域性特征，不同的区域市场，消费群体的购买力水平、消费心理、消费偏好及政府调控政策各有差异。目前发行人的主要

房地产项目及土地储备集中在武汉、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如果该等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价格波动或当地政府出台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会对发

行人的房地产项目销售及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十九、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除已发行完成本募集说明书“第三节、三、（四）近三年及一期债券的发行及偿还情况”的相关债券外，还

将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和发行

２０１６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泛海控股、发行人 指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或董事会 指 泛海控股董事或董事会

监事或监事会 指 泛海控股监事或监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资信评级机构、东方金诚 指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次债券、本次公司债券 指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本期公司债券 指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公司章程 指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受托管理协议、本协议 指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之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本规则 指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持有人会

议规则》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

工作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括法定假日或休息日）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法定假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假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

定假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募集说明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公司名称：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ＬＴＤ．

股票简称： 泛海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注册资本： ５，１９６，２００，６５６元

法定代表人： 卢志强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９年５月９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８号民生金融中心Ｃ座２２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５

电话号码：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９８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７９７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ｈｋｇ．ｃｏｍ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营房地产业务及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企业管理咨询；销售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机械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６１８８１５８７７１

二、公司债券发行核准情况

（一）本次债券的发行经发行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且发行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经

２０１５

年第八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发行人申报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３５

亿元（含

３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１８３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３５

亿元（含

３５

亿元）的公司债

券。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发行主体：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本期债券简称为“

１６

泛控

０２

”，债券代码为“

１１２３６２

”）

（三）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

３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１０

亿元

（四）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债券存续期第

３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五）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将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

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

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仍维持原票面利率不变。

（六）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

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七）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投

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八）回售登记期：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

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登记机构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

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九）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发行。

（十）发行对象、配售规则：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并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具体发行对象和配售规则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十一）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询价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

售。

（十二）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

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十三）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十四）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乘

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十五）发行首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十六）起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十七）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托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十八）付息日：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１

年每年的

３

月

２３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

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３

月

２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十九）兑付日：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二十）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在托管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

管理。

（二十一）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二十二）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十三）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四）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二十五）上市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十六）拟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十七）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二十八）质押式回购安排：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本次债券质押式

回购相关申请尚需相关机构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十九）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注：由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申报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复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度，因此，存在跨年度发行的情形。按照公司债券命名惯例，并征得主管部门同意，本期债券名称由原先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变更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于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

式，首期债券已经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８

日发行完毕，故本期债券名称确定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四、本次债券发行有关机构

（一）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项目负责人：王道达、庄云志

项目组成员：贾兴华、廖小龙、殷芳、李虎、张林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

Ｅ

座二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３７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１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４０８

室

负责人：郭斌

联系人：黄小雨、黄娜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１３３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８５５

（三）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南京东路

６１

号

４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

联系人：顾燕君、李斌华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８４６６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８４５０８

（四）资信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８３

号德胜国际中心

Ｂ

座

７

层

法定代表人：罗光

联系人：李晓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２９９８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６０９８８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庄云志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

Ｅ

座二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３７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１

（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

开户名：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渤海银行天津分行

（七）申请上市的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５０４５

号

总经理：宋丽萍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２７５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１０

（八）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总经理：戴文华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五、发行人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发行人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及其他利害关系。

第二节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一、本期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评定泛海控股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基于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以及本期

债券偿还能力的评估，东方金诚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级别反映了本期债券具备很强的偿还保障，到期不能偿还的风险很低。

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ＡＡＡ

：受评对象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ＡＡ

：受评对象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违约风险很低。

Ａ

：受评对象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ＢＢＢ

：受评对象偿还债务的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ＢＢ

：受评对象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有较高违约风险。

Ｂ

：受评对象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ＣＣＣ

：受评对象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ＣＣ

：受评对象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Ｃ

：受评对象不能偿还债务。

注：除

ＡＡＡ

级，

ＣＣＣ

级（含）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

＋

”、“

－

”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级别。

（二）评级报告的摘要及关注的内容

１

、优势

公司房地产开发业态多样，主要项目位于武汉、北京、上海等城市较为核心地段，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土地储备充足，且土地成本较低，将支持其房地产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公司近年来营业收入保持增长趋势，整体盈利能力较强；

作为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泛海控股建立了合理的法人治理机制和较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

２

、关注

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易受宏观经济景气程度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

公司近三年期末存货余额较大，面临较大的去库存压力；

近年来公司有息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在建和拟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所需资金较大，未来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一）跟踪评级

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和东方金诚的评级业务管理制度，东方金诚将在“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的存续期内密切关注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财务状况及可能影响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实施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

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在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年报后的两个月内出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不定期跟踪评级在东方金诚认为可能存

在对受评主体或债券信用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时启动，并在启动日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出具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跟踪评级期间，东方金诚将向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送跟踪评级联络函并在必要时实施现场尽职调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应按照联络函

所附资料清单及时提供财务报告等跟踪评级资料。如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资料导致跟踪评级无法进行时，东方金诚将有权宣布信用

等级暂时失效或终止评级。

三、公司资信情况

（一）近三年债务融资的历史主体评级情况

１

、发行人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９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收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５

】

ＭＴＮ３９４

号），获准中期票据的注册金额为

３２

亿

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该次中期票据简称为“

１５

泛海

ＭＴＮ００１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发行完毕，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３２

亿元，发行

期限为

５

年，票面利率为

６．９０％

。

针对本期中期票据发行，公司聘请的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该评级机构出具了东方金诚债评字【

２０１５

】

０１２

号《信用等级通知

书》及相关评级报告。东方金诚评定泛海控股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该评级结果与本期债券中东方金诚对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一致。

２

、发行人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泛

海小公募

１

期”）申报材料。该次债券计划发行人民币

１５

亿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泛海小公募

１

期”发行完成。该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债券简

称为“

１５

泛控

０１

”，发行期限为

５

年，债券存续期第

３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率为

５．３５％

。

针对本期债券，公司聘请的评级机构为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该评级机构出具了东方金诚债评字【

２０１５

】

１８２

号《信用等级通知书》及相

关评级报告。东方金诚评定泛海控股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该评级结果与本期债券中东方金诚对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一致。

（二）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公司在各银行的授信总额度为

４０．３２

亿元，已经使用

２１．７７

亿元，未使用

１８．５５

亿元。

（三）近三年及一期与主要客户业务往来情况

公司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业务往来均严格按照合同执行，近三年及一期未发生过严重违约现象。

（四）近三年及一期债券的发行及偿还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债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债券名称

发行

规模

债券

余额

发行

利率

期限 起息日 到期日 备注

０９泛海债 ３２．００ ０．００ ７．２０％ ５ ２００９－１１－１３ ２０１４－１１－１３ 已兑付

美元债 ３．２０亿美元 ３．２０亿美元 １１．７５％ ５ ２０１４－０９－０８ ２０１９－０９－０８ 存续期

美元债 ４．００亿美元 ４．００亿美元 ９．６２５％ ５ ２０１５－０８－１１ ２０２０－０８－１１ 存续期

１４民生０１次级债 ４．０５ ０．００ ６．５０％ １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２０１５－０８－１４ 已兑付

１４民生０２次级债 ４．２０ ４．２０ ７．００％ ２ ２０１４－１０－１７ ２０１６－１０－１７ 存续期

１５民生０１次级债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２０％ １ ２０１５－０３－２０ ２０１６－０３－２０ 存续期

１５民生０２次级债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８０％ ２ ２０１５－０４－１６ ２０１７－０４－１６ 存续期

１５民生０３次级债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６．１０％ ２ ２０１５－０６－１７ ２０１７－０６－１７ 存续期

１５海控０１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７．６０％ ２＋１ ２０１５－０９－２４ ２０１８－０９－２４ 存续期

１５泛海ＭＴＮ００１ ３２．００ ３２．００ ６．９０％ ５ ２０１５－１０－１４ ２０２０－１０－１４ 存续期

１５泛控０１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３５％ ３＋２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 ２０２０－１２－２１ 存续期

１６海控０１ ６３．００ ６３．００ ７．３０％ ２＋１ ２０１６－０１－２２ ２０１９－０１－２２ 存续期

１６泛控０１ ２２．００ ２２．００ ５．６０％ ３＋２ ２０１６－０３－０７ ２０２１－０３－０７ 存续期

注：“

１５

泛海

ＭＴＮ００１

”、“

１５

泛控

０１

”、“

１６

海控

０１

”和“

１６

泛控

０１

” 均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之后发行完毕，详细情况请参见募集说明书中“第六节 七 （五）

报告期后债券发行、股票发行及其他事项”中的描述。

（五）本次发行后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的比例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发行完成“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该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５

亿

元。发行人本次拟发行债券面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发行完成“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该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２２

亿元。

若本次债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全部发行完成后，除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发行完成的

４０

亿元非公开发行债券、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发行完成的

３２

亿元中期

票据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发行完成的

２０１６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６３

亿元外，公司累计债券余额为

５０

亿元，公司累计债券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口径）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３７．０９％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

４０％

。

注：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

３

亿元，可超额配售

１０

亿元。

（六）影响债务偿还的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 ／２０１５年１－９

月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４年

度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３年度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２年度

流动比率 ２．２９ １．９２ ２．３４ ３．０８

速动比率 １．０７ ０．７３ ０．９５ １．１４

资产负债率 ８６．１９％ ８２．３５％ ７５．８９％ ６８．９５％

项目 ２０１５年１－９月 ２０１４年度 ２０１３年度 ２０１２年度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倍数（倍） ０．７９ ０．８８ ０．７３ ０．８４

贷款偿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利息偿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万元）

２９７，４５２．５１ ７２，７７８．３７ －３９６，７９８．７２ －１９８，３６７．１１

注：

１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２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３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１００％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受发行人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结算周期影响，指标均不具有可比意义。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ＬＴＤ．

股票简称： 泛海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法定代表人： 卢志强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９年５月９日

注册资本： ５，１９６，２００，６５６元

实缴资本： ５，１９６，２００，６５６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８号民生金融中心Ｃ座２２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５

信息披露负责人： 陈怀东

电话号码：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９８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７９７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ｈｋｇ．ｃｏｍ

所属行业： 房地产业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营房地产业务及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企业管理咨询；销售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机械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６１８８１５８７７１

二、发行人设立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

１

、设立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彩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的前身为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总公司物业发展公司。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总公司物业发展公司系经深圳市政府深府（

８９

）

３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８９

年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实收股本

４０１

万元人民币。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经深圳市政府深府办复（

１９９１

）

４３４

号批准，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总公司物业发展公司改组为“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变更为

６４０

万元人民币。截至

１９９２

年底，经年度分红扩股后，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

１

，

０２４

万股。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经深圳市政府深府改复（

１９９２

）

８５

号文批准，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公众股份公司的改组并进行准备工作。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经深圳市政府深改函（

１９９４

）

２４

号文批准，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转型为公众公司，将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存量

净资产折为

３

，

９００

万股。

２

、发行上市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复（

１９９４

）

１２２

号文批准，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为一元的人民币普通

股

１

，

３００

万股，发行后股本总额变更为

５

，

２００

万股。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经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届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字【

１９９４

】第

２６

号文审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深证市字【

１９９４

】第

２１

号通知，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股份为

５

，

２００

万股，全部为

Ａ

股，可流通股份

１

，

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简称“深南物

Ａ

”，股票代码为“

００４６

”。

（二）首次公开发行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经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复［

１９９４

］

２２３

号文批准，实施

１９９３

年度分红方案，

以

５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红股，且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６０

元人民币”，送股后股本总额变更为

６

，

７６０

万股。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经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复［

１９９５

］第

１９

号文批准，实施

１９９４

年度分红方案，

以

６

，

７６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红股，并派发

０．６０

元人民币现金”，送股后股本总额变更为

８

，

７８８

万股。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复［

１９９５

］第

１９

号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９９５

］

２７

号文批复，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

８

，

７８８

万股为基数，实施“每

１０

股配

１．７７５

股”的配股方案，共配股

１

，

５５９．８７

万股，配股后股本总额变更为

１０

，

３４７．８７

万股。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经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复［

１９９６

］

３７

号文批准，实施

１９９５

年度分红方案，以

１０

，

３４７．８７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并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送股后股本总额变更为

１１

，

３８２．６５７

万股。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经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复［

１９９７

］

１２

号文批准，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转增前总股本为

１１３

，

８２６

，

５７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１７０

，

７３９

，

８５５

股。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经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复［

１９９７

］

８２

号文批准，实施

１９９６

年度分红方案，以

１７０

，

７３９

，

８５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送

２

股红股”，送股后总股本增至

２０４

，

８８７

，

８２５

股。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函［

１９９８

］

１７７

号文和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以深证办复［

１９９８

］

７４

号文件批准，深圳南油物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深圳南油（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股（占总股本的

５２．５０％

）全部转让给泛海能源。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光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股票简称由原“南油物业”更改为“光彩建设”，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不变。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经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监管办公室深证办发字［

２０００

］

２０２

号文初审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０

］

２４２

号文批

准，光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

１９９９

年末总股本

２０４

，

８８７

，

８２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实际配售

３９

，

１９６

，

５１６

股，配股后股本总额增至

２４４

，

０８４

，

３４１

股。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光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光彩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经光彩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实施

２００３

年度分红派息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３

年末总股本

２４４

，

０８４

，

３４１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５

元，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送转股后总股本增至

２９２

，

９０１

，

２０９

股。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经光彩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实施

２００４

年度分红派息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４

年底总股本

２９２

，

９０１

，

２０９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并派发

０．２５

元现金，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分红派息及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３５１

，

４８１

，

４５０

股。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泛海建设控股收购泛海能源所持有的光彩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１７％

的非流通法人股股份（即

９９

，

００４

，

４７３

股，含权），从而泛海建

设控股与泛海能源合计持有光彩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１７％

的股份。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光彩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由“光彩建设”变更为“泛海建设”，股票代码为

“

００００４６

”不变。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泛海建设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原非流通股东以每

１０

股送

２．２

股的方案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以获取所持股份流通权。股权分置改革

后，有限售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数由

１６９

，

２９５

，

１８７

股变为

１２９

，

２１４

，

２１０

股，持股比例由

４８．１７％

变为

３６．７６％

，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数相应增加。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８８

号文核准，泛海建设向泛海建设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４

亿股，总股本由原

３５１

，

４８１

，

４５０

股变为

７５１

，

４８１

，

４５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

２００８

］

１１７

号文《关于核准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购

买资产的批复》核准，泛海建设向泛海建设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３８０

，

３６６

，

４９２

股，总股本由原

７５１

，

４８１

，

４５０

股变为

１

，

１３１

，

８４７

，

９４２

股。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经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度分红派息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股本

１

，

１３１

，

８４７

，

９４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６

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６７

元，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送转股后总股本增至

２

，

２６３

，

６９５

，

８８４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涉及的

１

，

４９６

万份股票期权已完成行权，以公司总股本

２

，

２６３

，

６９５

，

８８４

股为基数，本次行权后新增

１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总股本

增加至

２

，

２７８

，

６５５

，

８８４

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股本

２

，

２７８

，

６５５

，

８８４

股，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派现金股

利

０．５

元（含税）；资本公积金按公司现总股本

２

，

２７８

，

６５５

，

８８４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４

，

５５７

，

３１１

，

７６８

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公司更名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泛海控股”，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不变。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关于核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３１１３

号），核准公司

向包括中国泛海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合计不超过

６５８

，

６４８

，

３００

股

Ａ

股股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６３８

，

８８８

，

８８８

股。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就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确认，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总股本扩大至

５

，

１９６

，

２００

，

６５６

股。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６０，０２９，４８５ ６６．５９

２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３，６６０，２１５ ２．５７

３ 黄木顺 １３０，７３０，７６８ ２．５２

４ 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９

５ 德邦创新资本－渤海银行－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２２，２２２，２２２ ２．３５

６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５２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７６，６６６，６６６ １．４８

７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６６６，６６６ １．２８

８ 泰达宏利基金－浦发银行－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３９０号资产管理计划 ６３，３３３，３３３ １．２２

９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６１，１１１，１１１ １．１８

１０ 林芝锦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１，１１１，１１１ １．１８

合计 ４，２９９，５３１，５７７ ８２．７６

注：公司股东黄木顺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３

，

７３０

，

７６８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１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实

际合计持有

１３０

，

７３０

，

７６８

股。 此外，公司股东黄木顺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涉及股份数量

２７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０．５３％

。

三、发行人组织结构及权益投资情况

（一）发行人组织结构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发行人对其他企业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１

、控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１ 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 房地产开发 ９８．１２％ １．８８％

２ 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市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３ 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市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４ 武汉泛海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市 商业管理 － １００．００％

５ 武汉泛海国际影城有限公司 武汉市 广播影视服务 － １００．００％

６ 武汉龙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市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７ 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８ 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９ 通海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市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１０ 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１１ 深圳市光彩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１２ 泛海建设集团青岛有限公司 青岛市 房地产开发 － ７０．００％

１３ 沈阳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抚顺市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１４ 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市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１５ 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市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１６ 北京光彩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 房地产开发 ７５．００％

１７ 北京泛海信华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 房地产开发 １００．００％ －

１８ 北京山海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市 商品销售 １００．００％ －

１９ 泛海商业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 商业管理 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 泛海控股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 项目投资 １００．００％ －

２１ 北京金多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 装修工程承揽 － １００．００％

２２ 泛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 物业服务 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３ 泛海物业管理武汉有限公司 武汉市 物业服务 － １００．００％

２４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 电子产品生产 ７５．００％ －

２５ 深圳市泛海三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软件开发销售 － １００．００％

２６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证券 ７２．９９９％ －

２７ 民生通海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 投资 － １００．００％

２８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 投资 － １００．００％

２９ 民生期货有限公司 北京市 期货 － ８２．００％

３０ 民生惠富达创新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北京市 资管计划 － ５０．７６％

３１ 民生惠富达避险回报策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北京市 资管计划 － １０．００％

３２ 民生智信１号分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北京市 资管计划 ２０．００％

３３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中泛集团有限公司【原泛海

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投资控股 １００．００％ －

３４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Ｌｔ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３５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 （ＵＳＡ）Ｃｏｒｐ． 美国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３６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ｌａｚａ ＬＬＣ （ＵＳＡ）原（Ｔｏｈｉｇｈ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ＬＬＣ）

美国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３７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Ｌｔ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３８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ＵＳＡ Ｃｏｒｐ． 美国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３９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ＬＬＣ 原（Ｔｏｈｉｇｈ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ＬＣ） 美国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４０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４１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Ｆ Ｃｏ． Ｌｔｄ 美国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４２ Ｔｏｈｉｇ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Ｆ ＬＬＣ 美国 房地产开发 － １００．００％

４３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ｔ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Ｌｔ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４５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５ Ｃｏ．， Ｌｔ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４６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 Ｌｔ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４７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４８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４９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 Ｌｔ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５０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Ｌｔ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５１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中泛控股０７１５．ＨＫ） 百慕达 投资控股 － ６０．７２％

５２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开曼群岛 暂时未有业务 － １００．００％

５３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 － １００．００％

５４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 管理咨詢 － １００．００％

５６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 － １００．００％

５７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５８ Ｊｅａｎｗｅ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 投资物业经营 － １００．００％

５９ Ｇｒａｎｄ Ｈ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 投资物业经营 － １００．００％

６０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６１ Ｃｈｏｉ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ｔ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暂时未有业务 － ８８．００％

６２ 上海港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 投资物业经营 － ８８．００％

６３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暂时未有业务 － ８０．００％

６４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暂时未有业务 － ８０．００％

６５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ｉｎ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６６ 上海浦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 投资物业经营 － ８０．００％

６７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６８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６９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７０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Ｉ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７１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Ｖ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１００．００％

７２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７３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７４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７５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Ｉ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７６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Ｖ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７７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７８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Ｉ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７９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Ｖ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８０ ＰＴ Ｂａｎｙｕａｓ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ｅｒｇｙ 印尼 电力 － ８５．００％

８１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８２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ｗｉｄ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 － １００．００％

２

、重要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

（

１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重要控股子公司的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或服务

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 ／２０１５年１－９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项目 ６，７１７，６６６．１９ ２，３３３，３２２．１７ ３９３，３７４．０２ ８０，７５７．２３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证券

服务

２，３９４，０１５．５５ ４５２，６０７．９３ ２３０，０３８．２９ ８６，００４．１９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

司

消防报警设备的生

产销售

５１，４６７．８５ ３８，９４５．７０ ２８，７１５．４８ ９１７．７６

①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将公司持有的的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北京光彩

置业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泛海建设集团青岛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沈阳泛

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深圳市光彩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通海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整合到控股

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司”）旗下。

武汉公司拟新增股份

１１

，

２５７

，

１２３

，

１１５

股，股本总额由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２１

，

２５７

，

１２３

，

１１５

股，注册资本由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增至

２１

，

２５７

，

１２３

，

１１５

元，本公司以持有的上述九家子公司股权认缴该等增资，武汉公司另一股东北京泛海信华置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信

华”）同意放弃优先认缴增资的权利。

整合前后， 公司均通过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方式持有武汉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整合前， 武汉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公司持股

９６．００％

， 泛海信华持股

４．００％

；整合后，武汉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公司持股

９８．１２％

，泛海信华持股

１．８８％

。

公司正在积极推动战略转型，打造“以金融为主体、以产业为基础、以互联网为平台、产融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在转型过程中，公司现有的房地产

业务仍然是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将通过持续释放土地储备价值，为公司提供有力的业绩支撑。本次对部分房地产子公司持股架构进行重组，旨

在整合公司地产优势资源，优化公司管控架构，提高公司经营效率。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形成以武汉公司为控股主体的专业地产平台，能够更好地发

挥房地产业务优势，推动公司战略转型的实现。

②

公司证券业务及期货业务的主要经营主体为民生证券及民生证券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公司收购控股股东中国泛海、股东泛海能源合计持

有的民生证券

７２．９９９％

股权，正式进入金融证券业务领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公司收到北京证监局《关于核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

股东的批复》，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收到民生证券股权证。

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民生证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

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０２

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民生证券的控股子公司民生期货有限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

货投资咨询。

③

报告期内，公司商品销售收入主要来自于子公司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电子”）。三江电子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是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三江电子所处的行业为消防和安防两个行业，主要从事火灾报警、智能楼宇和视频监控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工程设计安装服

务，是我国消防行业中火灾报警产品、安防行业中智能楼宇和视频监控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泛海控股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将泛海控股持有的三江电子

７５％

股权转让给公司的关联法人民生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控股”）。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该项关联交易已构成民生控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还需要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由中国证监会核准。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上述关联交易尚未完成。

３

、重要参股公司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发行人持股比例超过

５％

的重要参股公司如下：

参股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 酒店管理服务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 金融信托服务 － ２５．００％

泛海经观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武汉 武汉 广告传媒 － ４０．００％

北京元培泛海教育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教育咨询

（不含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

务）

－ ４９．００％

（

１

）报告期内，公司与通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海控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通海控股以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受让公司持有的泛

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管理公司”）

５０％

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酒店管理公司相关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已经办理完成，变更后的酒

店管理公司股权结构为：通海控股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持有酒店管理公司

５０％

的股权；公司出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持有酒店管理公司

４０％

的股权；泛海投资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持有酒店管理公司

１０％

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对酒店管理公司不具有控制，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酒店管理公司资产

总额为

１３

，

０４６．３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９

，

５８６．７０

万元；酒店管理公司营业收入为

８

，

０８５．９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０８．１７

万元。

（

２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公司”）与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信托”）签订了《中国

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浙江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０

亿元参与民生信托增资。增资完成后，浙江公司持有民生信托

２５％

的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民

生信托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民生信托增加注册资本及调整股权结构的批复》。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民生信托完成增资及工商登记变更。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民生信

托资产总额为

４５６

，

７７６．０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５１

，

７３２．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民生信托营业收入为

６１

，

６５８．２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１

，

４８３．６６

万元。

（

３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泛海文化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泛海经观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４０％

。

（

４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泛海商业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元培新民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北京元培泛海教育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４９．００％

。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股权结构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７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２３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科技、文化、教育、房地产、基础设施项目及产业的投资；资本经营、资产管理；酒店及物业管理；会议及会展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办公

用房、车位；通讯、办公自动化、建筑装饰材料及设备的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经济、技术、管理咨询；汽车租赁。

中国泛海属于集团型民企企业，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中国泛海拥有

１５

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一级子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

６

家，控股子公司

９

家。在下属子

公司中，包含

３

家上市公司：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０４６．ＳＺ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４１６．ＳＺ

）和中泛控股有限公司（

０７１５．ＨＫ

）。中国泛海业务主

要包括

５

个板块，分别是房地产业、房产租赁业务、金融保险业务、文化传媒产业和其他战略投资业务。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收入规模保持增长，为

８９．０１

亿

元，同比增长

４．５０％

，其主要收入构成以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务为主，增长主要来自于金融保险业。

中国泛海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中兴华审字（

２０１５

）第

ＢＪ０４－１１０

号审计报告。中国泛海

２０１４

年

度简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１

、

２０１４

年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流动资产 ７，７８５，５７２．１５

总资产 １２，７２３，０６８．５７

流动负债 ４，８０８，１８９．１４

总负债 ９，５９９，０５０．４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１２４，０１８．１６

２

、

２０１４

年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９０，０６１．５１

营业利润 １３８，０３７．６５

利润总额 １２５，８３０．５９

净利润 ７０，０２４．０６

（三）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卢志强先生，经济学硕士，研究员职称，历任泛海控股第三、四、五、六、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泛

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联想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复旦大学校董，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卢志强先生通过直接持有上

市公司

０．０３％

的股权，并通过中国泛海及泛海能源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６８．９８％

的股权，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６９．０１％

的股权，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现任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公司监事会由

１４

名监事组成，其中包括

５

名职工代表监事。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任职

状态

性别

年

龄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卢志强 董事长 现任 男 ６４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李明海 副董事长 现任 男 ４９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余 政 董事 现任 男 ５５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韩晓生 董事兼总裁 现任 男 ５７ ２０１４年１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秦定国 董事 现任 男 ６４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赵品璋 董事 现任 男 ５９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郑 东 董事兼副总裁 现任 男 ５３ ２０１４年１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邱晓华 董事 现任 男 ５７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齐子鑫 董事兼副总裁 现任 男 ４０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赵英伟 董事 现任 男 ４４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张 博 董事 现任 男 ４２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赵晓夏 董事兼副总裁 现任 男 ５２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孔爱国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４７ ２０１４年６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胡 坚 独立董事 现任 女 ５８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余玉苗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５０ ２０１５年８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徐信忠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５１ ２０１５年８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陈飞翔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５９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朱慈蕴 独立董事 现任 女 ６０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卢志壮 监事会主席 现任 男 ６１ ２０１４年１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黄翼云 监事会副主席 现任 男 ６１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刘 冰 监事会副主席 现任 男 ５８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徐建兵 监事 现任 男 ５３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王 宏 监事 现任 男 ５６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李 能 监事 现任 男 ４５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李亦明 监事 现任 男 ５１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刘洪伟 监事 现任 男 ４７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臧 炜 监事 现任 男 ５２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周益华 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 男 ４７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陈贤胜 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 男 ６０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石悦宏 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 男 ５０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李 强 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 男 ５９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吴立峰 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 男 ５１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陈基建 副总裁 现任 男 ５３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武晨 副总裁 现任 男 ４４ ２０１４年１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刘国升 财务总监 现任 男 ４６ ２０１４年１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冯壮勇 风险控制总监 现任 男 ４６ ２０１６年２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潘瑞平 行政总监 现任 男 ４８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陈怀东 董事会秘书 现任 男 ３７ ２０１４年１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王 彤 公司管理总监 现任 女 ４３ ２０１６年２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孟晓娟 人力资源总监 现任 女 ４０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

（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增选公司独立董事陈飞翔先生和朱慈蕴女士。该事项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５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公司董事长卢志强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冯壮勇先生为风险控制总监，任期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经公司总裁韩晓生先生提名，公司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彤女士为公司管理总监，任期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泛海控股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主要工作经历及任职情况如下：

１

、董事简历

（

１

）卢志强先生，

６４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职称。历任泛海控股第三、四、五、六、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第十

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泛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复旦大学校董，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长。

（

２

）李明海先生，

４９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副研究员职称。历任泛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泛

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３

）余政先生，

５５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职称。历任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泛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韩晓生先生，

５７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职称。历任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泛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兼总裁，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长。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兼总裁，中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

席、总裁。

（

５

）秦定国先生，

６４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历任西南电力设计院副院长，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

６

）赵品璋先生，

５９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职称。历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辽源市中心支行科长，交通银行辽

源支行副行长，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辽源支公司总经理，中国民生银行北京管理部副总经理、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授信评审部总经理、首席信贷执

行官、监事、行长助理、副行长、党委委员、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主席。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

７

）郑东先生，

５３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职称。历任内蒙古光彩事业发展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助理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裁。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副主席，泛海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

（

８

）邱晓华先生，

５７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局长，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政策研究室）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高级研究员。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９

）齐子鑫先生，

４０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职称。历任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助理总裁。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北京经观信成广告有限公司董事

长，陕西九州映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文化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

（

１０

）赵英伟先生，

４４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程硕士，高级会计师职称。历任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管部审计主管，处长，

资产财务部总经理，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财务总监助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监事、第八届监事会副主席。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泛海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１１

）张博先生，

４２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职称。历任中国银行临汾分行信贷业务科信贷员，中国银行侯马市支

行副行长，中国民生银行太原分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营销委员会秘书长兼公司银行部总经理，中国民生银行总行公司业务集中经营改

革小组成员、公司银行部融资理财处负责人，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筹备组副组长，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风险总监、副总裁兼飞机

租赁事业部总裁。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１２

）赵晓夏先生，

５２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学士学位，经济师职称。历任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国际业务部襄理，驻伦敦联络处代

表，华泰保险代理和咨询服务公司董事、总经理，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执行副总裁，美国纽约人寿（国际）保险公司高级副总裁，海尔纽约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亚洲资本控股集团公司高级副总裁、

ＡＣＲ

再保险集团北亚区执行副总裁、中国区负责人。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

（

１３

）孔爱国先生，

４７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后。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

１４

）胡坚女士，

５８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日本中央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理工学院兼职教

授。兼任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工程委员会理事，中国人才研究会金融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５

）余玉苗先生，

５０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博士。现任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武汉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审计学会理事、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理事；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回天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

１６

）徐信忠先生，

５１

岁，英国国籍，金融学博士。现任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兼院长，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１７

）陈飞翔先生，

５９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博士。历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同济大学

经济与金融系教授等，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１８

）朱慈蕴女士，

６０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民商法学博士。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

裁员、鼎捷软件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等。

２

、监事简历

（

１

）卢志壮先生，

６１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山东泛海集团公司投资部经理，山东泛海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泛海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监事会副主席。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泛海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建设集团青岛有限公司董事长。

（

２

）黄翼云先生，

６１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职称。历任泛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副主席，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副主席。

（

３

）刘冰先生，

５８

岁，中国国籍，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泛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总稽核、风险控制总监，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控制总监，泛海国际投资（美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国泛海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副主席。

（

４

）徐建兵先生，

５３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职称。历任武汉王家墩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

书，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５

）王宏先生，

５６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民生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民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６

）李能先生，

４５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历任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董事会秘书，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助理总裁。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７

）李亦明先生，

５１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国际商务师职业资格。历任泛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

裁，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公共关系管理总部总裁，公益事业管理总部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民

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经观信成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陕西九州映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文化传媒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泛海美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

事。

（

８

）刘洪伟先生，

４７

岁，中国国籍并具有新西兰永久居留权，管理学硕士。历任潍坊泛海发展大厦总经理，青岛泛海名人酒店总监，中国泛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副总监，投资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助理总裁，副总裁，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泛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泛海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９

）臧炜先生，

５２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历任潍坊市果品公司职员、副主任、主任，交通银行潍坊分

行信贷部副主任、保险业务部主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潍坊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潍坊中心支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纪委书记，

泰山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拟任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客户部（北京）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１０

）周益华先生，

４７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律硕士，副研究员，历任国家旅游局监察局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纠风办主

任、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法律部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纪委委员，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首席风控官。现任中国泛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总稽核，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１１

）陈贤胜先生，

６０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历任泛海能源投资包头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裁兼湖北投资管理总部总裁，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１２

）石悦宏先生，

５０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历任泛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审计部总经理、助理总裁，泛

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工程审计部总经理、助理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控制总监助理、风险控制副总监兼工程审计中心总监、风险控制

总监，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１３

）李强先生，

５９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经济师职称。历任上海市房地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上海市古北集团

公司副董事长、副书记、总经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通海

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

１４

）吴立峰先生，

５１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部总经理、总裁助理，深圳市光彩置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３

、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

１

）陈基建先生，

５３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副教授职称。历任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民生证券股

份公司董事、副总裁、执行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助理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中国泛海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民生期货有限公司董事长。

（

２

）武晨先生，

４４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工程师职称。历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公司市政工程

部经理，华润置地（北京）公司研究发展部经理、项目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通海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泛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

３

）刘国升先生，

４６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职称。历任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４

）冯壮勇先生，

４６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管理总部副总裁兼法务总监、风险

控制管理总部副总裁兼法务总监、助理总裁兼风控总部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法务总监。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风险

控制总监。

（

５

）陈怀东先生，

３７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学士学位，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历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主管、人力资

源部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公司办公室行政副总监兼文秘中心总监，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

董事会秘书。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

６

）潘瑞平先生，

４８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职称。历任北京山海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山西

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执行副总裁，陕西事通恒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泛海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

７

）王彤女士，

４３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学士，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历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管总部总经理助

理，副总监，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控制总部财务审计中心总监、风险控制总部副总监兼审计中心总监，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公司管理总部总经理、公司助理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控制总监。现任泛海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管理总监。

（

８

）孟晓娟女士，

４０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历任中国泛海控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

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总部人力资源副总监、人力资源管理总部总经理、人力资源总

监、人力资源管理总部副总裁兼人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管理总部总裁、中国泛海管理学院副院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现任泛海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违法、违规或不诚信行为，不存在受到处罚和在破产企业里担任过相关职务的情形。

六、发行人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的用途

泛海控股目前的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及证券业务，同时还关注并投资与公司战略方向相契合的相关项目。除此之外公司还有少量其他业务如

消防、安防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物业管理，物业租赁等。

房地产开发业务由公司各房地产业务子公司经营，证券业务由公司的子公司民生证券经营，战略投资一般由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完成。其他业务

中消防、安防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主要由子公司三江电子经营，物业管理及物业租赁业务由子公司泛海物业、中泛控股等公司经营。公司除房地产开发

及证券业务外，其他业务收入占比很小。

（一）发行人的房地产业务概况

１

、我国房地产行业管理体制及政策法规

（

１

）房地产行业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宏观管理的职能部门是国家住建部及国土资源部。国家住建部主要负责制定产业政策，制定质量标准和规范；国土资源部

主要负责土地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我国各地政府对房地产开发管理的主要机构是各级建设管理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房屋交易

管理部门和规划管理部门。

房地产行业的引导和服务职能由中国房地产行业协会承担， 中国房地产行业协会是由我国从事房地产相关行业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房地产

行业社会组织，对房地产及房地产服务行业进行规范管理、自律，传达、贯彻执行国家的法规与方针政策，反映广大会员与企业愿望与要求，在政府与

企业之间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

（

２

）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法规

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涉及的主要环节包括土地获取、规划设计、建设开发等，与行业直接相关的法律主要包括《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和《建筑法》等。针对房地产开发的各个阶段，国家均制定了严格的政策法规进行规范，涵盖了开发建设、监理、装修、销售、物业管理、

投融资和相关税收等方面，主要相关法规政策包括《土地法实施条例》、《经济适用房管理方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

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产税暂行条例》、《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物业管理条例》

等。

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产业政策与房地产行业本身的发展周期紧密相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我国房地产行业处于发展的低谷期时，国家从住房制

度改革和金融支持等方面扶持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２００３

年开始，我国房地产行业出现了结构性的过热，国家为规范房地产行业，促进行业的健康发

展，连续出台了相关政策对房地产行业实施结构性的调控。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更是经历了较大的波动，针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不同阶

段，国家适时出台了相应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如下表所示：

时间 发文单位 文件名或主要内容

２０１０年１月７日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４日 国土资源部 关于改进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申报与实施工作的通知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 国务院法制办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１日 银监会 关于加强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１日 国土资源部 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５日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

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

会

关于规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中第二套住房认定标准的通知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６日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新国八条）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２日 国务院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继续加强调控工作精神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国土资源部 发布《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日 国土资源部、住建部 关于进一步严格房地产用地管理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的紧急通知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０日 国务院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五项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新国五条）

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 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首套房认定标准（认房不认贷）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２日 中国人民银行 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日 国务院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施行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 国土资源部、住建部 《关于优化２０１５年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０日

中国人民银行、住建部、银监

会、财政部、国税总局

下调二套房个贷首付比例、放宽转卖二套房营业税免征期限

２

、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情况

房地产行业是集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等多种经济活动为一体的综合性长链条产业，横跨生产、流通和消费三大领域，对金融、建材、家电

等

５０

多个相关产业有直接的拉动作用。房地产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金融业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对于推动居民消

费结构升级、改善民生也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

２

个百分点以上，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

主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近年来，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主要情况如下：

（

１

）经济高速增长带动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国内生产总值从

４０．８９

万亿元增长至

６３．６５

万亿

元，总体涨幅

５５．６６％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１１．７０％

；城镇居民人均可分配收入从

１．９１

万元增长至

２．８８

万元，总体涨幅

５０．７９％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１０．８１％

。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增长紧密相关，经济的发展、人均可分配收入的快速提高，带动了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从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从

４．８３

万亿元增长至

９．５０

万亿元，涨幅

９６．６９％

；其中商品住宅投资是房地产投资的主要构成，投资金额从

３．４０

万亿元增长至

６．４４

万亿元，涨幅为

８９．４１％

。

我国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度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项目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投资额

同比

增长

投资额

同比

增长

投资额

同比

增长

投资额

同比

增长

投资额

同比

增长

房地产开发总投资 ４８，２６７ ３３．２％ ６１，７４０ ２７．９％ ７１，８０４ １６．２％ ８６，０１３ １９．８％ ９５，０３６ １０．５％

住宅投资 ３４，０３８ ３２．９％ ４４，３０８ ３０．２％ ４９，３７４ １１．４％ ５８，９５１ １９．４％ ６４，３５２ ９．２％

办公楼投资 １，８０７ ３１．２％ ２，５４４ ４０．７％ ３，３６７ ３１．６％ ４，６５２ ３８．２％ ５，６４１ ２１．３％

商品营业用房投资 ５，５９９ ３３．９％ ７，３７０ ３０．５％ ９，３１２ ２５．４％ １１，９４５ ２８．３％ １４，３４６ ２０．１％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２

）房地产发展逐渐回归理性，市场进入新常态

２０１４

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发展态势。新一届政府弱化行政调控色彩，将市场化调节

作为主要手段，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逐渐回归理性。

从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我国房屋施工面积从

４０．５５

亿平方米增长至

７２．６４

亿平方米， 总体增长了

７９．１４％

， 其中住宅施工面积从

３１．４９

亿平方米增长至

５１．５１

亿平方米，增长了

６３．５８％

。商品房销售面积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４３

亿平方米增长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２．０６

亿平方米，涨幅为

１５．６３％

，其中住宅类房屋销售面积从

９．３１

亿平方米增长至

１０．５２

亿平方米，涨幅

１３．００％

。

进入

２０１４

年，我国经济进入了平稳增长的“新常态”，房屋销售和住宅销售面积也出现了近

５

年来唯一的负增长，分别同比降低了

７．６％

和

９．１％

。销售

市场的遇冷也影响到了房地产的开发力度，同年的房屋施工和住宅施工的增长速度也在近

５

年内首次降至

１０％

以内，分别为

９．２％

和

５．９％

，房地产市场

进入了调整期。

单位：万平方米

项目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面积 同比增长 面积 同比增长 面积 同比增长 面积 同比增长 面积 同比增长

房屋施工面积 ４０５，５３９ ２６．６％ ５０７，９５９ ２５．３％ ５７３，４１８ １３．２％ ６６５，５７２ １６．１％ ７２６，４８２ ９．２％

住宅施工面积 ３１４，９４３ ２５．３％ ３８８，４３９ ２３．４％ ４２８，９６４ １０．６％ ４８６，３４７ １３．４％ ５１５，０９６ ５．９％

商品房销售面

积

１０４，３４９ １０．１％ １０９，９４６ ４．９％ １１１，３０４ １．８％ １３０，５５１ １７．３％ １２０，６４９ －７．６％

住宅销售面积 ９３，０５２ ８．０％ ９７，０３０ ３．９％ ９８，４６８ ２．０％ １１５，７２３ １７．５％ １０５，１８２ －９．１％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３

）商品房价格快速上升趋势得以遏制，调控手段走向市场化

随着房地产市场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商品房价格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房价过高成为了社会问题。为了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

２０１０

年以来国家相

关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其中：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开始的限购政策，共有

４９

个地级以上城市进入限购名单，投机及投资需求开始遭遇行政限制；除此之外，提高首

付比例，停止第三套房购房贷款及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等一系列的调控手段大大抑制了购房尤其是投资性购房的需求。

进入

２０１４

年， 商品房价格得到了有效控制。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７０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月同比上涨城市个数上半年各月均为

６９

个，下半年月同比上涨城市个数逐月减少，

１２

月份为

２

个，月同比价格下降城市个数增加至

６８

个，房价快速上涨势头得到根本性遏制。

下图为

２０１４

年新建商品住宅月同比价格上涨、持平、下降城市个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份的“国四条”开始，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不断强化以及限购政策的叠加使得房地产价格走势进入了平稳震荡的阶段。进入

２０１４

年

以来，政府转变了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思路，不再以房价为首要调控目标，而是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增加供应来实现楼市长期健康发展的目的。

在此背景下，目前除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还未放开房屋限购外，各地方政府都逐渐取消了对个人购房的限制。同时银行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包括

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为基准贷款利率的

７

折，对首套房贷款的认定放宽为认贷不认房等。再者针对房地产企业在融资方面也推出了相应的支持举措，

允许符合标准的上市房地产企业通过发行中期票据进行融资等。

限购政策的解禁、银行贷款政策的放宽加上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恢复，都将对房地产行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房地产行业走出目前的低谷，

迎来新的健康发展时期。

３

、影响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分析

（

１

）有利因素分析

１

）“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有赖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ＧＤＰ

的增速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

态”，虽告别了每年

１０％

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但目前

７％

以上的较快增长速度使得宏观经济的发展更加均衡、更可持续。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

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也会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扩大住房需求，从而为房地产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２

）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推进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大现实意义。从

１９７８

年到

２０１４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

１．７

亿人增加到

７．５

亿人，城镇化率从

１７．９％

提升到

５４．８％

，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带来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同时交通、绿化、商业环境、居住配套设施的完善提高了居住的舒适度、方便度与生活质量，进一

步激发房地产消费需求，这将对房地产业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３

）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房地产市场需求

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也会决定消费者对房屋的购买决策，从而对房地产市场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分配收

入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１

，

８１０

元，增长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８

，

８４４

元，增长

３２．２５％

，年均复合增长

９．７７％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６

，

９７７

元，增长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０

，

４８９

元，增长

５０．３３％

，年均复合增长

１４．５６％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１４

，

４９１

元，比上年增长

９．６％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７．５％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１９

，

９６８

元，增长

８．０％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５．８％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８３８３

元，增长

１２．０％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１０．０％

。

居民人均可分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保持了较高的增速， 从而将居民对房地产的潜在需求更多的转化为了有效需求， 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发

展。

（

２

）不利因素分析

１

）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带来不利影响

房地产行业受宏观政策的影响较大。 近年来国家为控制房价过快上涨而推出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限制和约束作

用。尤其是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实施的商品房限购政策，更是抑制了部分人群改善型和投资型购房需求，目前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仍未放松限购。

２

）房地产企业融资难度大，融资成本高

房地产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需要多种融资渠道提供强大资金支持。目前我国的房地产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融资渠道较单一，房地产业

的主要融资渠道还是银行贷款和信托贷款，通过房地产基金、企业上市等渠道进行融资的企业较少，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房地产企业包括

上市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都受到了限制，融资困难导致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资金紧张和融资成本上升，这直接导致了房地产企业及整个行业的发

展受到限制。

３

）房地产开发业务成本增加

受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房地产企业通过传统的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手段获取资金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从而使得资金使用成本上升；房

地产相关税费较多，进一步加重了房地产企业的成本负担；房地产企业获得土地的成本不断增高的同时，装饰装修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人工成

本的大幅提高，均致使房地产企业的开发成本日趋提高，利润空间日渐缩小。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房地产企业的开发成本增加，抑制整体房地产行业

的增长。

４

、我国房地产企业面临竞争情况分析

（

１

）房地产行业主要企业规模增速变缓

根据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联合发布的《

２０１５

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

５００

强测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评测

报告”）中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

年，全国

５００

强房地产开发企业总资产均值为

２５７．８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５．９９％

，增速较

２０１３

年下降

１４．３５

个百分点；净资产均值方

面，

２０１４

年为

６５．１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７．５９％

，增速较

２０１３

年下降

６．３２

个百分点。

从全国

５００

强房地产企业规模增速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房地产行业主要企业的规模增速出现下滑，由之前的快速上升转变为相对低速的平稳增

长阶段。

（

２

）优势企业地域分布不平衡

评测报告显示，以

５００

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总部所在地作为划分标准来看，华东、华南和华北三大地区占据榜单大半江山，分别占

５００

强的

３７．５０％

、

１８．００％

和

１４．４０％

，合计占全部

５００

强企业的近

７

成。

由此可以看出，房地产行业企业的发展与其所在地域的经济发展程度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企业所处地域经济的发展程度会直接影响到相应房

地产企业的发展规模，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性不均衡也导致了优势房地产企业的地域分布不平衡。

（

３

）房地产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持续提升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产业集中度持续提升。

２０１４

年，以销售金额计算的

１０

强、

２０

强、

５０

强、

１００

强房地产企业市场份额分

别为

１６．６９％

、

２２．１０％

、

２８．８３％

和

３１．９６％

，分别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３．４４

、

４．００

、

４．４７

和

２．４８

个百分点。

继

２０１１

年万科完成房地产开发企业年销售金额破千亿元大关之后，目前房地产开发业千亿军团已扩容至

７

家，绿地、万科两家大型房地产公司

２０１４

年销售金额更是超过了

２

，

０００

亿元大关，再度刷新行业纪录。千亿军团的形成和快速扩容实际上标志了行业内企业竞争强度的不断升级，紧随千

亿企业之后，融创、华润、华夏幸福等

５００

亿和

３００

亿级企业以及首创、建业、大华、朗诗等

１００

亿元级企业竞争更加激烈。

（

４

）房地产企业转型

随着房地产企业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为了提升增长质量，房地产开发企业纷纷谋求转型养老地产、商业地产或布局其他产业领域，试图通过业务

多元化规避未来住宅市场利润持续摊薄的风险，如世茂房地产将旅居地产提升到了战略高度，采用“自然资源

＋

城市景观

＋

生活住宅

＋

核心配套

＋

目的

地式主题体验”的差异化模式，并计划将旅居地产销售在公司未来占比提升至

２０％

；保利地产高调宣布其养老战略，将养老产业置于企业战略转型、提

供未来新利润增长点的重要环节，作为企业创新升级的重要领域进行培育；而恒大集团则进军矿泉水，同时拓展文化产业领域，更将触角伸向健康医

疗产业；泛海控股也提出新的战略规划，“以金融为主体、以产业为基础、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产融一体化的国际化企业集团”的新发展模式将提升公司

克服房地产行业周期波动的所带来不利影响的能力。

５

、发行人的竞争优势

（

１

）长期从事房地产行业带来的综合优势

公司在房地产业务领域耕耘二十余年，逐步形成了综合的房地产业务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

１

）公司集投资规划、开发建设、商业管理及物业服

务等于一体，具备大体量、多业态综合开发能力；

２

）公司在重点城市核心区域拥有大量低成本的优质土地储备，作为房地产行业最重要的资源，这些

优质土地储备是公司最重要资源优势；

３

）秉持多业态发展理念，公司产品种类涵盖住宅、商业、写字楼、酒店、大型城市综合体等，具有较强的抗风险

和抗周期能力。

（

２

）公司项目的区位优势

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主要经营区域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和深圳等国内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地段，产品类型涉及住宅、写字楼、商业和

酒店等。其中，武汉

ＣＢＤ

项目位于汉口城区的中心位置，处于城市内环和二环之间；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二期项目位于朝阳区东风乡，紧临东四环，附

近有朝阳公园和体育景观公园，离北京

ＣＢＤ

商圈、燕莎商圈等较近；上海泛海国际公寓项目位于董家渡地区，附近有包括外滩、南京东路商业步行街、

豫园商业旅游区等上海著名商业及景观资源。由于公司项目地理位置优越，拿地时间早，周边楼盘价格普遍较高，项目将定位于高端客户群，具备较

强的盈利能力。

（

３

）战略和产业优势

顺势而为、以变应变，注重前瞻性战略布局，这是泛海控股发展形成的重要优势。面对中国经济日趋复杂的内外发展环境，公司董事会深入研究

政策和市场，在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公司发展战略进行重新规划，提出以

２０１４

年为起始元年，未来五年公司将充分利用和发挥公司多年发

展形成的基础和优势，通过市场化多重手段的运用，把公司由目前的房地产上市公司转型为一个综合性业务的上市公司。在新的战略发展规划指引

下，公司将重新规划产业结构，通过在金融及战略投资领域积极布局，实现房地产、金融、战略投资等多行业并举、互为支撑、联动发展的新格局。同

时，公司积极践行海外发展战略，将加速搭建海外业务发展及投融资平台。未来，公司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稳步拓展公司发展空

间，以谋求企业更好发展。

（

４

）人才优势

人才是公司的战略资源和企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在公司

２０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造就了大批从业经验丰富、综合素质较高的经营管理团队和

专业技术人才，初步形成了精英领袖团队和强有力执行团队的架构，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均长期从事房地产、金融及战略投资相关管理工作，拥

有丰富的战略实施、业务运营和财务管理经验，管理团队形成了稳健、诚信、务实的经营风格，为公司管理及运作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支持。企业注重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提出引进和培养开拓新市场的领军人才的目标，有力促进了企业人才队伍结构的优化，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

要的支持和保障。

（

５

）规范治理优势

公司具有较为完善、系统的公司治理模式。近年来，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各司其职，相互制衡

的治理结构，有利于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保证了公司持续、独立和稳定的经营。在管理体系上，逐步从管理上形成了层次分明、设置合理、决策

科学、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同时围绕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集团化管理理念，通过总结经验和借助外力，企业已经初步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

体系，并持续改进，以不断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二）发行人的证券业务概况

发行人通过民生证券及下属子公司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民生证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１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概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沪深两市股票有效账户数已达到

１４

，

２１４．６８

万户，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

２

，

６１３

家，总

市值达到

３７２

，

５４６．９６

亿元。与此同时，证券中介机构队伍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网站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度证券公司经营数据显示：“

１２０

家证券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６０２．８４

亿元， 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

１

，

０４９．４８

亿元、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

２４０．１９

亿元、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

６９．１９

亿元、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

２２．３１

亿元、资

产管理业务净收入

１２４．３５

亿元、证券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动）

７１０．２８

亿元、融资融券业务利息收入

４４６．２４

亿元，全年实现净利润

９６５．５４

亿元，

１１９

家公

司实现盈利。”

我国证券市场在改善融资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日益提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２

、我国证券业监管情况

（

１

）证券行业监管体制

目前我国对证券公司的监管体制分为两个层次：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

管部门，依法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是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指导下的自律组织，对会员实施

自律管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实施的集中监管相结合，构成了我国证券市场集中监管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

（

２

）证券行业的主要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体系 具体法律及规章制度

基本法律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证券行业的相关立法，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

行政法规 国务院制定的证券方面的行政法规，包括《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等

行业准入管理

《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证券公司设立子

公司试行规定》、《关于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证券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监

管意见书有关问题的规定》、《关于进一步完善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审慎性监管要求的通知》等

证券公司

业务监管

《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审批暂行规定》、《关于加强证券经纪业务管理的规定》、《证券账户非

现场开户实施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

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保荐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意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

指引》、《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规范》、《关于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投资范围及有关事项的规定》、《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融资

融券业务内部控制指引》、《证券公司参与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交易指引》、《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试行）》、《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定》、《证券公司信息隔

离墙制度指引》、《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证券

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证券公司客户资料管理规范》、《证券期货业信息系统审计

规范》、《股票期权交易试点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参与股票期权交易试点指引》等

证券公司

日常经营监管

《证券公司治理准则》、《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

法》、《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定》、《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关于证券公司信息公示有关事项的通知》、《证券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

行为准则》等

证券公司

风险防范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动态监控系统指引（试行）》、《关于调整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

的规定》、《关于证券公司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标准的规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

定》、《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规范》、《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等

证券公司

信息披露

《关于证券公司信息公示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意见》、《关于证券公司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通知》、《证券公司财务报表格式和附注》、《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证券期货业统计指标标准指引》、

《关于统一同业拆借市场中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通知》、《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

引》等

３

、我国证券业运行情况

（

１

）证券行业的准入管制及资本进入壁垒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正式施行的《证券法》对证券公司从事不同业务所需要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进行了明确规定。例如，经营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

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证券业

务中任何一项业务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

亿元；经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证券业务中任何两项以上业务的注

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亿元。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做出《关于修改〈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决定》，该决定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正式实施。修订后的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明确建立起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加强证券公司风险监管，对证券公司的净资本规模提出较高

的要求。从竞争角度来看，资本实力也将成为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证券公司经营证券经纪业务的，其净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证券公司

经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其他证券业务等业务之一的，其净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证券公司经营证券经纪业务，同

时经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其他证券业务等业务之一的，其净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

１

亿元。证券公司经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

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其他证券业务中两项及两项以上的，其净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

２

亿元。

（

２

）证券行业的竞争格局

１

）业务品种相对单一，同质化竞争严重

我国证券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对趋同，业务品种相对单一，收入主要来自证券经纪、投资银行和自营业务，部分证券公司经批准可以从事资产管

理、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尽管近年来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等业务实现了快速发展，且监管部门鼓励创新类证券公司在风险可测、可控和可承

受的前提下，进行业务创新、经营方式创新和组织创新，但总体上来讲，我国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差异化程度仍然不明显，传统业务竞争仍较为激烈，

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

２

）证券公司数量较多，整体规模偏小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度证券公司经营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０

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

４．０９

万亿元， 净资产为

９

，

２０５．１９

亿

元，净资本为

６

，

７９１．６０

亿元，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含信用交易资金）

１．２

万亿元，托管证券市值

２４．８６

万亿元，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额

７．９７

万亿元”。与

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和境内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证券公司数量较多，整体规模偏小。

３

）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部分优质券商已确立市场地位。

中国证券行业在综合治理后整体进入快速成长时期，一批规模大、经营稳健、风险控制能力强的优质证券公司实力逐渐增强，资产质量优良的证

券公司初步确立了行业领先地位。

２０１４

年我国证券行业营业收入集中度相对较高，根据万得系统统计，其中，前五家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占全行业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

２９．７８％

，前十家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５０．１５％

。未来随着我国证券业的逐步成熟，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优秀证券公司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下转B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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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 要 提 示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编号为（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１８３

号）《关于核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３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

由于该公司债券申报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复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度，因此，存在跨年度发行的情形。按照公司债券命名惯例，并征得主

管部门同意，该公司债券名称由原先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变更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于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债券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８

日发行完毕，故本期债券名称确定为“泛

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２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

３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１０

亿元。本期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３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上市交易申请。本期债券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

平台同时挂牌（以下简称“双边挂牌”）的上市条件。但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公司

无法保证本期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若届时本期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牌上市，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上市前

将本期债券回售予本公司。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期债券不能在除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

４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５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期末净资产为

１

，

３４８

，

０９９．７９

万元（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资产

负债率为

８６．１９％

（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７８．６０％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４．５０％－６．００％

， 按照询价区间的上限及超额配售的上限进行计算， 每年需要偿还利息为

７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追溯前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７８

，

２０７．７０

万元、

１１８

，

１２０．８１

万元

和

１５５

，

８６６．８９

万元，公司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１１７

，

３９９．１３

万元，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发布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８６

，

７０３．５３

万元至

２１７

，

８２０．７８

万元之间，按

照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下限进行计算，预计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１５３

，

５６３．７４

万元（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因此，公司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６

、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债券信用评级为

ＡＡ

。该等评级

表明发行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考虑到信用评级机构对发行人和本期债券的评级是一个动态评估的

过程，如果未来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对发行人主体或者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本期债券的市场价格将可能随之发生波动从而给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造成损失。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出具后，东方金诚将每年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与首次评级报告保持衔接，如定期跟踪

评级报告与上次评级报告在结论或重大事项出现差异的，东方金诚将作特别说明，并分析原因。不定期跟踪评级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进行，东方金

诚评级人员将密切关注与公司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安排不定期跟踪评级并调整或维持原有信用级别。

７

、经东方金诚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本次债券质

押式回购相关申请尚需相关机构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８

、本次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若受国家政策法规、行业及市场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未能如期从预期的还款来

源中获得足够资金，可能将影响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期偿付。若发行人未能按时、足额偿付本期债券的本息，债券持有人亦无法从除发行人外的第三方

处获得偿付。若公司经营不善而破产清算，则本期债券持有人对发行人抵质押资产的求偿权劣后于发行人的抵质押债权。

９

、本次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债券存续期第

３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１０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４．５０％－６．００％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向网下合格投资者询价，并根据询价簿记情况确

定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１１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

日）在《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公告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１２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询价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本期债券发

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并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１３

、本期债券简称为“

１６

泛控

０２

”，债券代码为“

１１２３６２

”。合格投资者通过向主承销商提交《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申购。合格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单位为

１０

，

０００

手（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手

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１４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５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款缴纳等具体规定。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情况，请仔细阅读《泛海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的《证券时

报》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７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公司 ／本公司 ／泛海控股 指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本次公司债券 指

经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审议通过，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人民币３５亿元的泛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２０１６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 指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本期发行 指 本期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中国证监会 指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机构 指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信建投 指 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下询价申购日（Ｔ－１日） 指 指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２日，为本次发行接受合格投资者网下询价申购的日期

发行首日 ／网下认购起始日（Ｔ日） 指 指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下认购的起始日期

承销团 指 指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根据承销团协议组织的，由签署承销团协议的各方组成的承销团

元 指 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期债券主要条款

１

、发行主体：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

、债券名称：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本期债券简称“

１６

泛控

０２

”，债券代码为“

１１２３６２

”）

３

、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

３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１０

亿元。

４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债券存续期第

３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５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将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保

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

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仍维持原票面利率不变。

６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

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７

、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

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第

３

个

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８

、回售登记期：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

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登记机构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

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９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发行。

１０

、发行对象、配售规则：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并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

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

１１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询价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

１２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

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１３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１４

、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１５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６

、起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７

、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托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１８

、付息日：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１

年每年的

３

月

２３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

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３

月

２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１９

、兑付日：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２０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在托管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

理。

２１

、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２２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２３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２５

、上市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６

、拟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７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２８

、质押式回购安排：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本次债券质押式回购相

关申请尚需相关机构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２９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二）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募集说明书摘要、发行公告

Ｔ－１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２日

网下利率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下认购起始日

Ｔ＋１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４日

网下认购截止日

网下合格投资者应于当日１６：００之前将认购款项划至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Ｔ＋２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５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合格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网下投资者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并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

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４．５０％－６．００％

，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合格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上述预设范围内协商确

定。

（三）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合格投资者网下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参与询价的合格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以下简称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

表》”，见附表一）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四）询价办法

１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的合格投资者应打印发行公告附表一《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应

注意：

（

１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询价区间内填写询价利率；

（

２

）每个品种最多可填写

５

个询价利率，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

３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

４

）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５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

６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申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

７

）每一合格投资者在《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中填入的每个品种的最大申购金额不得超过该品种的初始发行规模，主承销商（簿记管理

人）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８

）每家合格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则以最后到

达的为准，之前的均无效。

２

、提交

参与询价与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之间将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及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传真至主承销商处。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主承销商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撤回。

申购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４３

、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４４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４６６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３６

（五）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询价的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最终的票面利率，并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

日）在《证券时报》、深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期公司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本

期公司债券。

三、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并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

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

３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１０

亿元。

参与本次网下协议认购的每个合格投资者的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

０００

张，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

元）的整数倍，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发行时间

本期公司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２

个交易日，网下发行认购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的

１６

：

００

。

（四）认购办法

１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２

、凡参与网下申购的合格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合格证券账户。尚未开户的合格投资者，必须在发行首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

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３

、拟参与网下认购的合格投资者应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主承销商，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合格投资者认购意向，及网下询价簿记结果对所有有

效认购进行配售，并向获得网下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与其签订《网下认购协议》。

（五）配售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合格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

则：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认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

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时

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六）资金划付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

１６

：

００

前足额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划款时请注明合格投资者全称和“泛海公司债认购资金”字样。对未能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

１６

：

００

前缴足认购款的投资者，主承销商有权取消其认

购。

账户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西单支行

银行账号：

７１１２３１０１８２７０００００５４０

大额支付行号：

３０２１０００１１２３５

联行行号：

７１１２３１

开户行联系人：刘晶媛

银行查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１８８３６

银行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３４０１３

（七）违约认购的处理

对未能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

１６

：

００

前缴足认购款的合格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认购，主承销商有权取消其认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

者认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四、风险揭示

主承销商在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五、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六、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１

、发行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２２

层

联系人：陆洋

电话号码：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９８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７９７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ｆｈｋｇ．ｃｏｍ

２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2

层

联系人

:

王道达、庄云志

联系电话

:010-85130371

传真

:010-65608451

互联网网址

:http://www.csc108.com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1日

附件

1: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本单位在此同意并确认

:

本表一经完整填写

,

且由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传真后

,

即构成本单位发出的、对本单位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要约

,

未经与发行人及贵司协商一致本单位不会撤销本申购要约

,

本单位将据此参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

第二期

)

的投标。申购价位及申购金额为

:

申购价位（％） 申购金额（万元）

重要提示：

１、本期债券的申购金额为单一申购，下限为１，０００万元（含），且为１００万元的整数倍；

２、申购利率区间为：４．５０％－６．００％；

３、本期债券主要条款：基础发行规模３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１０亿元，期限３＋２年；

４、投资者将《申购要约》填妥签字盖公章后，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２日１３：００－１５：００将该《申购要约》传真至：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４３、６５６０８４４４；咨询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４６６、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３６。

本单位基本信息表

:

本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法人代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件

深交所账户信息

户名：

账号：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人

)

签字

:

单位盖章

:

申购日期

:

附件

:

声明及提示

:

以下示例中的利率和金额均为虚设

,

不含有任何暗示

,

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投资者向主承销商提交申购要约时不必传真本

填报说明。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填报说明

1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1,000

万元

(

含

1,000

万元

),

并为

100

万元的整数倍

,

且不超过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

2

、申购利率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申购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3

、认购示例

: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０ １０，０００

就上述认购

,

当该品种发行的票面利率

:

高于或等于

4.10%

时

,

该认购的有效申购金额为

30,000

万元

;

高于或等于

4.05%

时

,

但低于

4.10%

时

,

该认购的有效申购金额为

20,000

万元

;

高于或等于

4.00%,

但低于

4.05%

时

,

该认购的有效申购金额为

10,000

万元

;

低于

4.00%

时

,

该认购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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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6年 3 月 21 日 星期一

主承销商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2016年3月21日

主承销商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募集说明书签署日:2016年3月21日


